撤销登记（备案）决定书

 京兴市监撤字〔2025〕第067号

当事人：北京金仪万发计算机有限公司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5MA051E5R87 
住所：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志远庄村村委会南200米   

法定代表人：官胜国
2025年04月09日，申请人官胜国向本局反映本人身份被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（备案），并提交相应材料。本局于2024年04月10日予以受理并启动调查。

经查明，当事人成立于2008年12月08日，股东为官胜国和刘勇，官胜国为法定代表人、执行董事、经理，刘勇为监事，本次登记经办人（委托代理人）为官胜国。2010年12月13日，当事人因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，公告期内未进行补办年检手续，被我局依法吊销营业执照。我局于2024年04月10日受理了申请人撤销当事人设立登记的申请并进行调查。经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注册地址进行检查，该地址已经拆迁。为充分查明事实，本局向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均制发了《询问通知书》，在规定时间内相关人员未能来我局接受询问调查。因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无法取得联系，我局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对申请人所反映的身份信息被冒用的问题予以公示，公示期自2025年06月11日至2025年07月26日公示45天，公示期内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没有提出异议。经查询当事人登记档案，当事人设立登记所提交的官胜国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05年06月17日至2015年06月17日，与申请人提交的丢失补办后的身份证有效期2008年01月11日至2018年01月11日不符。当事人登记档案内所提交材料中官胜国的签字，经北京秦镜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鉴定，鉴定结果为不是同一人书写，可以认定当事人所提交的设立登记材料中，提交的官胜国的签字为虚假签字。
本局于2025年09月12日，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送达《听证告知书》。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也未要求举行听证。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局决定撤销北京金仪万发计算机有限公司2008年12月08日的设立登记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。逾期不交回的，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的规定，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6个月内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直接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03日
